
 

 

玄空圖書館 2019「夢想起飛-說故事比賽」  報名表 

參加組別 □低年級組（國小一、二年級）□中年級組（國小三、四年級）□高年級組（國小五、六年級） 

姓    名   性  別 □男    □女 

生    日 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 身  高                  公 分 

就讀學校         市         區            國小 班  級          年        班   

聯絡電話 
住家：（   ） 

手機： 
家長姓名 

 

 
關係 

 

 

電子郵件  

收件地址 

（請仔細填寫郵寄收件相關資料，若郵遞失敗須自行負擔重寄費用或自取，逾期未取視同放棄。） 

□□□ 
(郵遞區號) 

            收件人： 

報名方式 □ 掛號郵寄（掛號寄出，請以電話再次確認，如無收到恕不負責。）   □親送至本館 

由學校推薦 請詳填以下各欄 

推 薦 人  職   稱  

指導教師 
                   

(若無則不需填寫) 
職   稱  

學校通訊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※本比賽自即日起至 108年 2月 12日截止報名，請詳讀比賽簡章，填妥報名表後，並同 

  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、故事大綱及說故事影片光碟以郵寄或親送至本館。 

  備註：1. 請工整填寫本報名表各欄位，以利決賽通知書寄發及參賽證製作，謝謝。 

       2. 掛號郵寄、親送地址：10547台北市松山區敦化北路 120巷 9號（推廣組） 

        3. 連絡電話：（02）2713-6165分機 315推廣組 

※本人已詳閱、知悉比賽辦法及個資法告知事項，且確認上開資料填寫無誤，同意提供個人資 

  料予主辦單位辦理【說故事比賽】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。本人明白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之權利， 

  若未完整提供個人資料將影響參賽報名之結果。 

    參 賽 者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簽名） 

    家長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必填簽名） 

    中 華 民 國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（必填）

比賽編號 （主辦單位填寫） 

附表一 



 

 

 

玄空圖書館 2019「夢想起飛-說故事比賽」 

著作權聲明暨授權同意書 

    本人係參賽學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之法定代理人，就參賽作品

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參加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附設玄空

圖書館舉辦之 2019「夢想起飛-說故事比賽」，茲聲明參賽作品之創作及使用

皆符合比賽規定，參賽作品亦未曾發表或得獎，如有不實或違反著作權法及

相關規定致引起爭議者，將自負法律責任，貴館並得要求返還全部得獎獎勵。

於本同意書相關範圍內，因可歸責於本人及參賽學童之事由，致  貴館有所

損害者，願負賠償責任。 

參賽作品一旦入選獲獎，本人同意參賽作品之著作財產權無條件讓與  

貴館，並同意授權  貴館於活動現場及觀摩錄影拍攝相關照片及影片，為推

廣活動及教育目的，貴館就比賽作品有出版、改作、編輯、引用、公開展示、

公開陳列、公開傳播等之權利，不需另行通知及致酬，本人絕無異議，特立

此同意書。 

  

立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 身分證字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賽學童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學校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立書人與參賽學童之關係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       年            月            日 

比賽編號 （主辦單位填寫） 

附表二 



財團法人台北行天宮附設玄空圖書館 

2019「夢想起飛-說故事比賽」 

故事大綱 

 

收件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收件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(此列由工作人員填寫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參賽者姓名  就讀國小 
  市          區 

              國民小學 

故事題目  

大綱內容 

※請注意字數以 200字為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附表三 


